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768及債務股份代號：40406、40552、40684、40779）

Jiayua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佳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尚未償還之於2023年到期的13.75%優先票據（「2023年2月票據」）

本公告乃由佳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7.47E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二零
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二零二二年
十月二十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六日及二零二三年一月六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之債務證券（「該等公
告」）。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賦予的相同涵義。

根據2023年2月票據之條款，2023年2月票據之所有尚未償還本金額，連同應計利息
已於到期日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八日到期並須償付。本公司尚未支付2023年2月票據
之剩餘未償還本金額的158,143,500美元及其相關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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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票據退市

茲亦通告，由於2023年2月票據已於2023年2月18日到期，2023年2月票據已自聯交所
退市。於撤銷在聯交所的上市地位後，票據持有人如需要有關2023年2月票據的進
一步資料，可與本公司聯絡，地址為香港屯門新合里3號匯賢一號雋峰2樓205室，或
info@hkjiayuan.com.hk。

承董事會命
佳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沈天晴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翼先生、黃福清先生及卓曉楠女士；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沈天晴先生、沈曉東先生及余安琪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
惠彬博士、顧雲昌先生、林少勇先生及何仕彬博士。


